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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状况, 本文认为, 应加大宣传力度, 把计生国策课推向中小学校课

堂, 各级党员和干部要牢记 5党章6 , 带头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也要建立健全育龄人群的信息

系统 , 对出现正在违法怀孕生育的夫妇, 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 / 补救措施保证金0 等措施, 及时征缴

其社会抚养费。同时, 呼吁政府出台与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相配套的地方法规, 以解决好社会抚养

费征收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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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国家 / 一法三规0 的相继出台,

给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促进了人们生育观念的进一步转变。通过各级

干部深入细致的宣传, 农村多数群众能够认真

执行国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针、政策, 积极

落实少生优育、晚婚晚育, 进入了稳定农村低

生育水平时期。但是, 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繁

荣, 受国内国外因素的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

空挂户口、早婚早育、非婚同居、重婚夫妻超

生等现象有所抬头, 他们的出现给农村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及征收政策外社会抚养费增添了

难度。现就随州市曾都区柳林镇超生对象社会

抚养费征收难的原因进行剖析。

一、政策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原因

11 社会抚养费标准不一致, 钻政策的

空子

5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6 第三条第二

款规定, 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分别以当地城

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

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 结合当事人的实

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

的情节, 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

收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由于各

省 (市、区) 根据上述规定自己制定征收标

准, 导致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之间的标准

都不一致。跨省结婚的超生对象便会钻其户口

不定的空子, 认为娘家 (婆家) 那边的标准低

些, 就把政策外社会抚养费送交到娘家 (婆

家)。有的超生对象根本就不准备上缴其社会

抚养费, 两头瞒交。因此, 本地征收其社会抚

养费难度较大。

21 /超生游击队0 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 农村相当一部分少

男少女流向沿海等地打工, 受外地环境的诱惑

和影响, 一部分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女

便非法同居, 出现政策外生育一孩后, 又怕计

生部门找其麻烦, 有的在外地不回家, 有的东

躲西藏, 婆家计生干部找上门了, 就抱着小孩

藏在娘家, 娘家找上门了, 就躲藏在婆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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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躲着各级干部, 不交其社会抚养费。

31 征收下岗村组干部的社会抚养费较
困难

由于机构变革, 少数村组干部受村委会职

数限制、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 而被迫下

岗。他们对当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法律

法规略知一二, 也有钻政策空子的, 超生后上

缴社会抚养费不够积极, 有的拒绝上缴。有执

行能力的, 还能够经县法院强制执行征收到社

会抚养费。没有执行能力的对象, 他们也知道

县法院奈何不了, 让自己在牢房里关 15天,

县法院还是要放出来, 只不过营造一下社会氛

围罢了, 最终其社会抚养费还是难以征收到

位。白云寺村原计生专干李某主抓村里的计划

生育工作 10余年, 她本人按政策规定已生育

了两个女孩, 待她下岗后的第三年, 超生了多

孩, 以村集体欠她的往来款为由, 拒不上交欠

下的 1万余元。

41往年拖欠的社会抚养费难以征收
有的对象拖欠社会抚养费 10余年了, 他

们拖欠数额有的几百元, 有的几千元不等。乡

镇政府不属于社会抚养费征收执法主体, 属于

县 (区) 计生局的委托征收机关。要征收这些

人的社会抚养费, 还要通过县 (区) 计生局立

案, 计生局向法院申请后, 才能强制执行, 而

且经过县法院强制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乡镇不但

一分拿不到 (归县计生局所有) , 还要花人力

和物力, 所以, 乡镇宁愿让其拖欠社会抚养

费, 也不愿再找麻烦征收拖欠的社会抚养费。

51有关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脱节, 导致

社会抚养费难以收取

一部分乡镇由于改革的需要, 婚管所被辙

消, 5结婚证6 等婚育手续要到县 (区) 婚姻

管理部门办理, 加之现在办理其手续又不需要

村级证明, 所以导致有些已婚大龄青年的 5结

婚证6 是否办理村镇都不清楚, 还有少数青年

男女的户口长期空挂或不要户口, 她们有的重

婚生育、有的在外超生多年, 更谈不上上缴政

策外社会抚养费了。

61乡镇政府的职能弱化, 县法院收费不

合理, 影响社会抚养费征收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第十七条规定, 公

民有生育的权力,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

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

任。在实际工作中, 少数群众只是享受权力,

而不尽义务, 不愿受此法约束, 政策外生育

后, 乡镇计生办作为同级政府的重要职能部

门, 要代征其的社会抚养费, 拒不缴其社会抚

养费者, 该机构由于受 /七个不准0 和 /五个

一律禁止0 等规定的限制, 乡镇计生办无强制

执行能力, 需要法院来执行, 那就需要上交其

法院的诉讼费、执行费及看守费等。最终导致

计生部门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所剩无几, 有的强

制执行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与县法院收取计生部

门有关费用相抵, 有的乡镇还要倒贴费用, 乡

镇政府很是无奈。

71诉讼时限过长, 影响了社会抚养费的

收缴

5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 第六条规

定,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 自送达当事人之

日起生效, 当事人应自收到决定之日起 30日

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 当事人一次性交清

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 应提出申请, 县级人民

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的申

请之日起 30日作出批准。显然, 这个诉讼期

限过长, 有些超生对象在诉讼之中, 便流向了

外地, 导致社会抚养费难以征缴到位。

二、几点建议:

11广泛利用媒体, 多渠道宣传人口和计

划生育方针政策

各地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

媒体, 加强对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5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6、5湖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6 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村镇在人群
集中的地方办好 /国策宣传栏0, 并把社会抚

养费征收标准进行户外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

21党员干部应带头执行计划生育, 率先

垂范, 做出表率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第七条规定, 工会、

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及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政府开展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各级党员干部要结合党员

开展先进教育活动, 加强学习, 提高自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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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认真践行 /三个代表0 重要思想, 应该身

先士卒, 做出表率。在其位, 谋其职, 树立人

民公仆的形象, 服务好育龄群众, 退休或下岗

后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以党性保 /国策0,
永不褪色, 还要带头遵纪守法, 争做新时期合

格的市民或村民。已构成政策外生育事实的党

员或干部 (含退休干部) , 政府对其要加重加

倍处罚, 以体现计划生育国策的严肃性。

31以法律法规为后盾, 堵住超生源头

5湖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6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

女政策外怀孕的, 要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经说

服动员拒不中止妊娠的, 从怀孕之月起, 每月

交纳 300至 500元的采取补救措施保证金, 并

责令其停工停业, 直到中止妊娠后, 方可退还

保证金, 准予开业和恢复工作。拒不中止妊娠

强行生育的, 按 5条例6 有关规定处罚, 保证

金抵作部分罚款。各级党员干部要善于应用法

律法规这一 /尚方宝剑0, 对于正在政策外怀
孕的流入人口, 要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及时

做通工作, 对于不愿采取补救措施的人员, 要

按时收取保证金, 坚决堵住超生的源头。

41完善育龄人群的信息网络管理, 时时

监控政策外怀孕生育对象

信息化管理是人类的进步, 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产物, 也是管理好新时期农村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国家人口计生委应该开

发一套科学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软件,

全国一盘棋, 都应用此软件, 进行统一管理。

各地应把所有的常驻人口、流动人口等全部录

入信息系统, 在网上随时点击本地区某育龄人

员的去处, 做到动态掌握育龄人员的孕情、生

育、节育、生殖健康、违反政策法规的处理情

况等, 对于社会抚养费没有征收到位的人员,

随时通知当地计生部门进行网上征缴, 确保社

会抚养费征收到位。

51 完善计生法规, 争取计生工作的主

动权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第四十一条规定,

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应

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各地应完善与 5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6 相配套的地方法规, 解决好只要服

务、不要纪律约束的问题, 做到服务与管理相

统一协调, 科学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追

缴社会抚养费可以不受时效的限制, 行政诉讼

时限应该缩短, 规定政策外生育对象在 15天

内进行行政复议或诉讼, 达到及时征收其社会

抚养费。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人民政

府, 有义务和权力管理好本地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 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把社会

抚养费征收执法主体交给乡镇政府, 便于社会

抚养费的征缴。乡镇计生干部是管理人口和计

划生育的具体操作人员, 更好的控制人口, 稳

定农村低生育水平, 操作人员应有一定的主动

权和执行权力。比如, 做违法怀孕的对象的补

救工作, 计生干部可以持 5行政执法证6 收一

定比例的 /补救措施保证金0 作为强制措施,

促使他 (她) 们早日采取补救措施。民政婚管

所、公安、计生等部门应加强配合, 健全机

构, 互通信息, 达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齐抓

共管, 减少或杜绝政策外生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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